附件3

深圳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基础条件审核表
       基地名称：
	序号
	具体指标
	评价

（合格/不合格）
	指标数据情况


	1
	运营单位是在深圳市内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
	
	

	2
	各项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创业孵化项目评估准入和退出机制完善
	
	

	3
	运营时间在2年以上
	
	

	4
	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创业场地保障，场所相对集中，场地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
	
	

	5
	产权清晰或租赁合同明确，属非自有物业的，应当保证对物业拥有3年以上使用权
	
	

	6
	具有公共接待区、项目展示区、会议室、专业设备区以及休闲活动区等公共服务设施
	
	

	7
	专职孵化服务人员不少于5人
	
	

	8
	创业导师3名以上
	
	

	9
	具有集成化的服务能力，可提供商事登记、税务、社保、人才政策、财务代理、专利申请、融资担保等服务
	
	

	10
	积极协助入孵的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申请各类政策扶持
	
	

	11
	具有投融资服务能力，当前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200万元，至少有2家的初创企业获得投融资
	
	

	12
	入驻3个月以上的在孵创业团队、初创企业不少于20个
	
	

	13
	在孵港澳项目或初创企业（港澳青年为创始人或控股股东）不少于10个、或占比不低于20%（占比指在孵港澳项目或初创企业占所有在孵项目或初创企业的比重）
	
	

	14
	具备港澳对接渠道，保持与港澳社会团体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孵化平台载体等资源的合作交流，积极引入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团队和项目。
	
	

	15
	为入驻港澳青年提供居住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生活等综合信息咨询服务，便利港澳青年在深圳工作和生活
	
	

	区专项小组牵头单位初审意见：
经核，该基地基础条件审核结果为 □合格  □不合格
（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
说明：

港澳青年：年龄介于18—45周岁之间的香港、澳门永久性居民中无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。港澳高校毕业的内地居 

民参照适用。

2.港澳项目或初创企业：港澳青年为创始人或控股股东的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。

3.初创企业：在深圳市内依法登记注册，合法经营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登记注册时间要求在3年内。

4.在孵：统计时点时在孵（本次统计时点为2026年4月30日）。

